第二章 第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基本规则

一、关于本届竞赛各项赛事使用器材的说明

1、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与评审”赛事的项目，除有害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不得选用外，可自选各种器材构建、设计、制作参赛作品，本届竞赛倡导选手更多地采用自制器材。

2、本届“单项智能机器人竞技比赛”，将统一使用“南京紫光机器人教育套装”。

3、本届“2VS2青少年机器人足球比赛”、“即兴机器人擂台赛”赛事的准入器材为“南京紫光”、“博思”、“西觅亚”、“广州中鸣”“广茂达”等公司生产或销售的教育机器人器材与配件。
4、本届“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统一使用相关的“乐高机器人教育套装”和场地套装。

5、本届“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统一使用“博思”生产的“VEX”机器人器材，每个机器人使用VEX结构件的数量要超过整个机器人结构件数量的50%。
6、本届“单项智能机器人竞技比赛”、“FLL机器人竞赛”“即兴擂台赛”，使用组委会统一发放的AA5号电池，参加其他竞赛项目的选手一律自备电池。选手不可使用易燃物品及设备。

二、“单项智能机器人竞技比赛”的选手要求现场搭建与编程，参赛队使用的机器人套装器材由组委会统一提供。参加其它赛事的选手，不要求现场搭建与编程。

三、参加“单项智能机器人竞技比赛”、“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的各组别参赛队，都要在参加机器人竞技比赛的同时，参加以“校园机器人文化活动”为主题的展示与交流活动。其内容与要求如下：

1、展示内容包括：参赛机器人的创新设计与特点；参赛机器人的研制过程与心得；对套装器材的技术改进；参赛队的队旗、队徽、参赛队的个性队服、纪念品设计以及所在学校的“校园机器人文化活动”图片、音像资料、各种现场表演等。

2、展示工具与展示形式要求：参赛队用自备的可移动的POP（易拉宝）展架进行展示，每个POP的面积尺寸为1.6 X 0.6米，数量不超过3个；海报、展板、展品由参赛队自行准备（可以喷绘并提前做好）；展板设计与展示交流的形式要体现围绕本届竞赛主题，倡导创新与个性化、多样化、互动性及绿色环保和低成本。前期准备可以和导师、教练员共同研究，合作完成。

3、组委会为参加“校园机器人文化活动”参赛队提供具体的展示环境、展位与桌椅，展位号码、电源插座等。每个展位需用的台布、专用照明设施、电源接板等请各参赛队自备。

4、“校园机器人文化活动”的布展时间为7月15日全天，交流的时间为7月16--17日两天。

四、关于技术问辩

参加本届“FLL挑战赛”、“智能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足球比赛”、 “VEX挑战赛”等四项赛事的选手，都要在问辩室接受评委或裁判员的技术问辩。
技术问辩的内容与程序：

1、参赛队员接受技术问辩前，应向裁判员提交一份参赛机器人的技术资料档案。其内容包括：参赛机器人创意、设计特点简介、机器人制作所使用的器材清单、结构创意搭建照片、机器人运行的完整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可以使用图形程序设计）等。以上材料将作为组委会对参赛队参赛项目技术创意与技术研究评审的依据，并进行计分。
2、向评委介绍参赛机器人的个性特征、技术创新点，及机器人的研发过程等。

3、对参赛项目的机器人进行现场演示，回答裁判员提出的相关问题；

4、参赛队员能够解读参赛项目的机器人的运行程序。

五、关于各项赛事的比赛方式、详细规则、记分方法等详见本规则的三至八章具体内容。

六、本届竞赛要求对参赛机器人进行个性化设计，倡导学生和教练员进一步展示参赛队的集体智慧。本届竞赛要求参赛机器人的机身上要有明显的本队标志。
七、比赛前，参赛队员应接受裁判员对参赛机器人的资格审查。

赛前资格审查的程序是：

1、将调试完毕的机器人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让参赛机器人成为全伸展状态，或在运动状态下接受检查。合格后按裁判员要求收起机器人，或把参赛机器人摆放到指定停泊处。
2、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机器人在裁判的要求下进行限时20分钟调整，修改后的机器人经过再次检查后仍不合格将取消比赛资格。

3、资格审查时，参赛队员应接受裁判员的赛前询问。

4、资格审查的内容一般为，机器人的重量、体积、主要电子器件及程序资料等。
八、赛场环境要求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赛队应提前做好抗干扰的各种设计, 无论比赛或练习，建议各参赛队设计的机器人，应能够应对场地表面有1-3mm高的轻微起伏。

九、比赛过程中只允许参赛选手、裁判员和有关工作人员进入比赛场地，其他人员不得进入。凡擅自进入者，给予黄牌警告，并将违纪处分记入该代表队或该省的违纪档案，直接影响该队、该省的总成绩。

十、参赛队员可以控制机器人的启动，具体办法详见个具体赛事规则。一般机器人起动后，应让其自动运行完成规定任务 ，参赛队员不得再进行干预。 

十一、比赛中因特殊事故未完成规定任务的选手，可向项目裁判长提出申请，并经总裁判长批准后方可重新比赛，否则成绩无效。

十二、本届比赛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将同时举行，参赛选手不得兼项。

十三、参赛队员必须服从裁判，比赛进行中如发生异议，须由领队填写“复议申请表”（式样附后）申请复议，裁判委员会授权总裁判长或副总裁判长全权处理。有关复议事项的最终裁决结果，将由相关的项目裁判长向申请陈诉的单位或代表队做出说明。复议申请必须在下一轮比赛之前提出，否则将不予受理。

十四、竞赛期间，场内外一律禁止使用各种设备或其它方式控制他人的机器人。组委会一旦发现，将对肇事队员进行严肃的纪律处分，同时免去肇事队员所在代表团参加“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奖”评选活动的资格。建议所有参赛队要提高自己机器人抗干扰能力。

十五、本届比赛的各代表团必须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命名。各单项队应以学校的名称命名，并必须注明省、区、市。

十六、机器人即兴擂台赛具体规则详见具体规则说明。
十七、本届竞赛的各项具体赛事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则，各参赛队必须熟悉相关的具体规则。

十八、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修改权归裁判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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